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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7]申請專利範圍
1.　一種緊急逃生燈，其包括：一本體；二指示燈，其係設於該本體之一側上，並為左右對
稱，每一該指示燈具有一尖端，且各該指示燈之寬度係由該尖端向另一端漸寬，而該等

尖端係以相反方向分別指向該本體外；及一煙霧感測器，其係裝設於該本體內，並與該

等指示燈相互電性連接，供以感測煙霧產生之方向，並控制指向相反方向之該指示燈發

出光亮。

2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緊急逃生燈，更具有一照明燈，而該本體係設有一凹槽，
其係位於該等指示燈之間，該照明燈係卡合於該凹槽內，供以於緊急時可取下該照明燈

以照亮前方地面。

3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緊急逃生燈，該照明燈係設有一開關，開啟該開關後，該
照明燈即發出光亮。

4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緊急逃生燈，該本體更設有一解除按鈕，當該等指示燈發
亮時，按下該解除按鈕，該等指示燈即會停止發亮。

5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緊急逃生燈，該本體更設有一蜂鳴器，其係與該煙霧感測
器電性連接，以於該煙霧感測器偵測到煙霧時，發出聲響進行警示。

圖式簡單說明

第 1圖，為本創作第一實施例之立體圖。

第 2圖，為本創作第二實施例之分解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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